
第五波疫情持續，對本港經濟造成嚴重
威脅，原本正逐漸回落的失業率急升至
4.5%，情況令人擔憂。政府繼「臨時失業
支援」計劃之外，昨公布經完善的「2022
保就業」計劃，下周二提交立法會審批推
行。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優化現有保障就
業及支援失業措施，並推出更多措施以進
一步改善就業環境。

首先，現有的「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只
接受網上申請，但部分申請者對電子申請
不熟悉，更有長者完全不懂使用。現有的
5個服務中心每天能處理約1,000宗申請，
目前共有約36萬宗申請，但與龐大的失業
大軍相比，始終有一部分人難以得到申請
支援。因此，服務站應在延長申請時間之
外，同時增擴至全港18區，以援助各區
失業人士進行申請。

其次，政府應加強支援開工不足人士，
增設「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向每月
總工時介乎於0至72小時的開工不足人士
提供一次性的財政支援。同時，鑑於本地
就業前景不明朗，政府可將職津計劃非單
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安排延長一年，幫助
基層家庭渡過寒冬。

現時政府已回應社會訴求，推出一萬元
「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但計劃雖加以完
善、取消3萬元月薪上限等，但仍只覆蓋
部分失業人士，且為一次性補助，缺乏對

失業人士的持續性支援。
民建聯日前做調查，了解
市民對就業前景看法，其
中有高達四成受訪者失業
超過一年，更有近六成打
工仔有半年中都處於失業
狀態。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制定計劃，為
這些長期失業人士提供援助，比如較早時
曾提出的持續性失業援助金方案，為失業
人士每月發放6,000元，為期半年，以加
強力度支援長期失業人士。

除此之外，政府推出經完善的「保就業」
計劃宜加快推行。建議設立「保就業」計劃
延期指標，如當失業率未能重回3.9%，
「保就業」計劃便啟動延期。同時，疫情
迫使不少地盤停工，政府應考慮將建造業
納入「保就業」計劃資助範圍，令到受第
五波疫情影響而被迫停工的地盤工人得到
支援。

「以工代賑」是對失業人士最有力的紓
困措施，防疫抗疫基金過去已推出兩輪
「創造職位計劃」，提供共約6萬個短期
職位，解決部分失業人士的燃眉之急。筆
者期望有關當局能盡快落實第六輪防疫抗
疫基金提出創30,000個有時限性職位的措
施，同時讓再培訓局針對結構性失業問
題，增設培訓課程，讓失業人士能夠獲得
學習技能、自力更生的機會。

金融中心首重穩定 李家超有心有力護港安寧
我們商界人士最清楚知道，穩定的社會環境對於營商是多麼重要。

成功的商人不會去動盪不安的地方投資。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是保持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地位的必要條件。2019年的黑色暴亂，

既印證「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更告誡我們：新一任特首必須

是一位有心有力維護香港穩定的愛國愛港人士。李家超先生在止暴制

亂、實施香港國安法中經受重大考驗，有一副扛得起外來壓力的「鐵

肩膀」，有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堅定意志和能力，是我們商界

期待的理想特首人選。

黃志祥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信和集團主席

我父親黃廷方先生生前一直對改革開放的祖
國發展充滿信心，非常看好香港的前景。他經
常對我們說，國家好，香港就一定會更好。事
實上，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背靠蘊藏無限發
展潛力的祖國，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經濟機遇比海外的其他地方多得多。香港
要發展好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維護好國家安
全，保持社會安定，維持穩定的營商環境。

維護穩定是新加坡成功秘訣
安定的社會環境是任何金融中心生存和發展的

必要條件。如果一個地區動盪不安，社會秩序被
嚴重破壞，市民安全得不到保障，沒有穩定的營
商環境，投資者都會卻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都
只是空話。試問，有哪位成功的商人會去陷入戰
亂的烏克蘭投資？當烏克蘭戰雲密布之時，大商
家都在第一時間撤離。香港要維護好國際金融中
心和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破解香港經濟民生的

深層次矛盾，首要條件就是要保障社會穩定。
許多人喜歡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本人在新

加坡生活多年，對新加坡有較多了解。新加坡
多年來一直保持強大的發展動力，不論商業及
金融都取得長足發展，與新加坡政府始終將穩
定作為「國策」有直接關係。新加坡政府大力
維護社會和政治上的穩定，令新加坡在嚴峻外
部環境以及複雜族群問題情況下，依然能夠穩
定發展，正說明穩定的社會環境是發展經濟民
生的必要條件。

利莫大於治 害莫大於亂
香港市民不會忘記，2019年的黑色暴亂，

香港變成了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肆意妄
為的「暴力之都」、「恐怖之都」，有多少
商舖被縱火被砸爛，有多少道路被毀壞癱
瘓，市民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經濟和民
生遭受沉重打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

受到損害，直接影響了商界的投資信心。這
個教訓非常深刻，不僅印證了「利莫大於
治，害莫大於亂」的道理，更告誡我們，新
一任行政長官必須具有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
堅強意志和能力。

李家超先生有超過30年警隊經驗，屢破大案
表現卓越；在任職保安局期間主責香港的安全
事務，面對黑暴堅決落實止暴制亂，推動香港
國安法實施，恢復社會秩序；在擔任政務司司
長期間，切實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在香港由亂
到治過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李家超先生對
香港對國家有強烈的責任擔當，面對外國的無
理制裁，他理直氣壯表示：「維護國家安全天
經地義，作為中國人沒有可能在這大是大非上
有任何畏縮，特區官員一定會理直氣壯承擔這
個責任，有國家作為後盾，更加不需要有任何
懷疑、任何顧慮」，充分顯示出李家超先生的
堅定意志和膽識。面對複離多變的國際形勢和

風險，李家超先生出任行政長官，能夠無懼外
國勢力的制裁施壓，堅定頂住外國勢力的干
預，捍衛香港和國家的整體利益。「聞戰鼓，
思良將」，李家超先生正是擔任行政長官最合
適的人選。所有希望香港好的社會各界人士，
都應該支持李家超先生參選並高票當選，共同
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

李家超團隊能既護穩定又謀發展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所以，習近平
主席要求香港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相
信李家超先生能夠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籌組
一個有抱負、有能力、有擔當的管治團隊，既
堅定維護社會安定，為香港發展創造有利環
境，又能夠抓住發展新機遇，破解經濟民生的
深層次矛盾，貢獻國家，發展香港，造福港
人，建設好我們的香港家園！

正值春暖花開，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到戶外鬆筋
骨、逛市場、會朋友，因此，對於本月21日以後
本港逐漸放寬社交距離有很大期待。

但是，面對傳染性極強的Omicron病毒，我們如
何做到既能逐漸放寬社交距離，又避免出現大規模
傳染令疫情重新升溫？「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正是實現兩者平衡的一個關鍵因素。其中，找準並
切斷傳播鏈，是「內防擴散」行之有效的辦法。

從今天開始，香港將一連三天每日做一次新冠病
毒快速抗原測試，希望從中了解社區傳播情況，找
出傳播鏈，為政府下一步的抗疫計劃提供更科學的
數據支撐。

利用當前疫情回落的現狀，進行全民快測，以
更小的代價，盡快實現控制疫情目標，不僅關乎
民眾的生命健康，關乎市民對正常生活與社交的
期盼，更關乎香港經濟重新走向復甦，更多市民
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能夠正常養家糊口的需
要。

早在疫情爆發前，香港經濟民生就因2019年黑
暴受到衝擊。兩年多的疫情，更令香港雪上加霜，
基層民生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難。有的行業如旅遊業
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餐飲等行業有限營業，虧本經
營。零售業同樣一蹶不振，今年2月零售銷售值在
去年低基數上，竟然按年跌14.6%，創18個月以來
最差。

香港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傳統服務
業就業人口龐大。如果企業沒有穩定
的經營，不少需要養家糊口的打工
者，甚至包括一些年輕人，就沒有穩定的收入。即
便有政府的疫下資助，也只能是解燃眉之急的杯水
車薪，而無法「治本」實現穩定就業。

當前的根本矛盾，是人與病毒誰進誰退的問題。
沒有疫情受控、病毒被打敗，就沒有許多人的正常
就業及民生重啓，恢復正常生活也只能是奢望。如
果不能打敗病毒，無論是指望本地商業的「內循
環」，還是與內地及海外正常通關，實現「活水」
拯救香港，都只能是一廂情願。

全民快測正是達至疫情受控的重要手段，但需要
全民參與實現效果最大化。全民快測符合香港整體
利益和所有人的願望，利己利人、付出極小時間成
本就能幫到香港的事，祈願任何人都能大力支持，
而不應該有選擇上的猶豫甚至是對抗。

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作品《流浪地球》中有
一段話：「起初，沒有人在意這一場災難……直
到這場災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確，雪崩之
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香港走向正常生活
的鑰匙在你我手中。但願，4月8、9、10日三
天，你我都會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測試，作出負
責任的選擇。

香港社會復常的鑰匙在你我手中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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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消費券昨日開始派發，為中小企
和市民紓困救急，而全港派發「防疫服務
包」，亦顯示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有力馳援下，香港各界通過官
民合作、發揮主體作用，穩控疫情、經濟
民生重回正軌的春天已經不遠。雖然目前
本港疫情有所緩和，但市民切勿放鬆警
惕，應盡公民責任、遵守各項防疫措施，
齊心協力早日遏止疫情。

在香港抗疫的艱難時刻，3月7日香港
義工聯盟和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聯合發起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成立義工關愛基
金，至今已經籌款4,500萬元，為前線義
工提供緊急救助金、酒店住宿及資助大型
義工行動；逾萬名義工集合在抗疫旗幟
下，持續開展9大義工行動，包括安老院
舍支援、協助小童疫苗接種、居家隔離援
助、關愛醫護人員、一線員工援助、愛心
車隊行動、舊樓宇消毒、線上醫療諮詢服
務、社福界聯合抗疫行動等。本次「全港
抗疫義工同盟」並號召近萬名義工與政府
公務員、紀律部隊及社會各界民間力量加
入「防疫服務包」包裝工作，為官民合作
抗疫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增強戰勝疫情的
信心。

愛國愛港社團在全港抗疫中所發揮的作
用，除了積極參與分裝、派發「防疫服務
包」，更一直走在抗疫最前線。廣大的義
工隊伍持續參與抗疫，大大緩解了抗疫人
手不足，為政府抗疫分憂，為服務市民出

力 ，並及時把國家對香港
市民的關愛，送到千家萬戶
市民手中，增強了香港抗疫
的底氣和力量。

本次政府和社會各界合作
派發「防疫服務包」，形成
有效的官民合作機制，這種常態化的官民
合作機制，將在疫後經濟復甦、社會民生
問題解決上，發揮重要作用，日後在政府
需要大量人手到社區具體實施時，可快速
啟動合作機制，有實際運作經驗的愛國愛
港社團、義工可迅速參與，有效彌補政府
人手不足的短板，協助政府提高施政效
能，推動良政善治。

必須看到，經過政府、市民攜手抗疫，
香港疫情已從高位回落，但本港仍處抗疫
關鍵期，政府及市民仍不能因為抗疫疲勞
而放鬆警惕，仍須嚴格落實疫情防控措
施、切實防止疫情反彈。廣大會員鄉親、
市民要堅持忍耐，克服抗疫疲勞，繼續與
政府同心抗疫。尤其是要積極參與今日起
一連三日的全民快測行動，自覺做快速測
試，按規定上傳陽性檢測結果，盡快找出
社會上殘存的病毒傳播鏈，力求實現「社
會面清零」。我們要以抗疫勝利向世界證
明，在中央強力支持下，香港定能早日恢復
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盡快恢復與國際社會的
聯繫往來，經濟民生重回正軌，繼續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新征程，續寫「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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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頴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香港義工基金常務副主席

在英國政府施壓下，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和
副院長賀知義辭任本港終院非常任法官，有關辭任
的決定宣布發出後不久，個別英國政客例如外相卓
慧思、副首相藍韜文像早有精密部署一樣迅速地跳
出來發表聲明，無理攻擊及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及
香港國安法。

然而，香港基本法並沒有賦予任何外國勢力干涉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權力，任何英國政客也沒有
資格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

香港國安法是否如英國政客所言，「損害了香港
的『高度自治』」？基本法第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區
是中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第
十三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
的「外交事務」，而第十四條則規定中央人民政府
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國家安全屬
於中央管轄範疇，中央替訂立香港國安法，完全符
合基本法所定下的原則。

另一方面，香港國安法也無損香港的法治及司法
獨立。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清楚訂明，所有人不論身
份地位、職業或政治理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任何人不管享有多麽高的身份、地位，例如商界人
士、立法會議員、專業人士等，在法律面前都不會
享有任何特權；違法者必須依法面對法律的制裁。
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則訂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一直以來，這規定也在香港法院行
之有效。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十

六條清楚列明「意見和發表的自由」，及言論自由
的權利之行使，是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的，故得予
以相關的限制，包括：（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
譽；或（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
生或風化。由於第十六條的內容與《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是一致的，故香港對言
論自由的限制是完全合乎國際認可標準的。 《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是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收納入香港法律，並對
附帶及有關連的事項作出規定。任何對特區政府善
意的批評，只要不超越法律規定的底線，相關人士
便不會墮入法網。

任何主權獨立完整的國家，其境內任何領土也會
受其國家安全法規保障，即使自治區也不會例外。
以英國為例，其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分散在過去近
200多年的各項立法中，覆蓋其所有領土，包括了
蘇格蘭等自治區。英國最早一類的國安類法律是
《1848年叛國罪重罪法案》，該法案仍有部分在
今天依然有效。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英國頒布了《外國人限制法令》；1940年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上台後一個月，立
即發布《背信法》，對於敵方間諜可以起訴和處
決。

英國政客對香港國安法的攻擊抹黑，赤裸裸暴露
他們所持的雙重標準，他們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法
治的攻擊，只是政治操作，根本沒有任何足以令人
信服的合理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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